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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抽查事项
	抽查对象
	抽查内容
	抽查依据
	抽查方式
	抽查比例和频次
	备注

	1
	对公证机构业务活动指导监督
	临淄公证处
	组织建设、队伍建设、执业活动、质量控制、内部管理等情况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》（2005年8月28日发布）第五条：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公证机构、公证员和公证协会进行监督、指导。
	现场监督检查
	随机抽查，每年不少于一次.
抽查100%
	

	2
	对律师机构业务活动指导监督
	各律师事务所
	1.律师的执业情况：
2.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情况
	1.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（2012年修正本）第四条：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、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、指导。
2.《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》（2008年7月18日发布，2016年9月6日修订）第五条：司法行政机关依照《律师法》和本办法的规定对律师事务所进行监督、指导。
	现场监督检查
	随机抽查，每年不少于一次。
抽查100%
	

	3
	对社会法律服务机构业务活动指导监督
	各法律服务所
	1.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日常执业活动和内部管理工作； 
2.基层法律业务工作者的日常执业活动和遵守职业道德、执业纪律的情况。
	1.《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》（２０００年３月３1日发布）第五条：司法行政机关依照本办法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管理和指导。
2.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》（２０００年３月３1日发布）第四条：司法行政机关依照本办法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进行管理和指导。
	现场监督检查
	随机抽查，每年不少于一次
不少于20%
	



